
燕南办〔2023〕3 号

燕南街道关于开展拉网式安全生产大排查

大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永安市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在近期迅速开展

拉网式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的通知》（永政安办〔2023〕2 号）

要求，各村（居）、所（站）要在当前迅速开展一次拉网式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 1 月 11 日全国安全生产电话电话会议以及

省、市、永安市有关会议精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紧迫感，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强对春节期

间等重点时段安全风险分析研判，特别要针对疫情防控形势转



折后出现的复杂情况、节前停产节后复工，强化重点领域强力

攻坚，严管严控，在全街范围内深入开展拉网式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二、时间安排

即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

三、工作任务

街道安委会各有关成员单位按照“三个必须”以及“以条

为主，条块结合”原则，组织业务骨干，对燃气、自建房、烟

花爆竹、道路交通、消防、建筑施工、工贸、旅游、危化、森

林防火等各行业领域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治。开展隐患排查，

对一般隐患立行立改、及时整改，重大隐患要挂牌督办、限期

整改，难硬重大隐患领导挂钩、跟踪整改，严格落实“一抓到

底、见底清零”工作机制，确保将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

1.城镇燃气方面：高度重视春节期间和低温雨雪天气等影

响城镇燃气安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重点排查供气企业以及餐

饮经营场所、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在燃气经营、输送配送、

燃气使用等环节安全隐患。（责任部门：街道安办）

2.自建房方面：对经营性自建房的结构安全性、经营安全

性、房屋建设合法合规性三方面进行核查，重点排查城乡结合

部、城中村、工业园区、景区和非景区景点等区域，突出人员

密集、违规改建扩建加层、涉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建房排查

治理。（责任部门：街道村建站）

3.工贸企业方面：重点排查治理“三违”等员工违规行为、

作业人员违规操作以及企业危险物料保管以及动火、进入受限



空间等高风险作业等环节。（责任部门：街道安办）

4.烟花爆竹方面：重点排查整治批发企业、零售点存储超

量和堆放超高以及通道堵塞、在许可证载明的经营场所外存摆

放烟花爆竹等行为。（责任部门：街道安办、消防所）

5.道路交通方面：重点排查自驾小客车肇事、干线公路混

行、酒驾醉驾、雨雾冰雪影响、夜间交通安全、以及红白喜事

和临水临崖路段、农村道路通行等易引发农村地区群死群伤等

风险。严肃整治“两客一危”、货运车辆、工程机械、救护车及

殡葬用车等重点车辆“三超一疲劳”以及酒（醉）驾等违法违

规行为。（责任部门：街道道安办）

6.建筑施工方面：强化春节期间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与停复

工工作。重点排查基坑、脚手架、模板支撑、大型机械等的安

全措施落实情况。（责任部门：街道村建站）

7.森林防火方面：做好野外火源管控，重点排查整治游事

用火、祭祀用火、农事用火和林区边缘地带人为燃放烟花等活

动。（责任部门：街道林业站、消防所）

四、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村（居）、所（站）要高度重视岁末年

初安全生产工作，认真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治，科学合理研

究制定方案，明确本辖区本行业领域重点，落实落细职责分工，

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自查自改，明确监督检查责任。

2.做到真督实查。各村（居）、所（站）要对照制定的方案，

采取“四不两直”、暗查暗访等多种方式，认真查看生产经营单

位重点时段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等工作情况。



3.落实闭环管理。对发现的一般问题当场指出并提出整改

建议，对发现的违法问题现场处理。按照安全隐患“四个清单”

管理，责成生产经营单位立即制定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限、

落实闭环管理，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执行“四个一律”，依法

依规严肃查处。

4.及时总结反馈。请各村（居）、所（站）将本辖区、本系

统（行业领域）的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开展的情况及相关

表格（见附件）分别于 1 月 17 日、2 月 9 日下午下班前报送。

该项工作的落实情况将纳入街道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在此期间，

发生生产安全亡人事故或者重大涉险事件的，将依照相关规定

严肃追究责任。

燕南街道办事处

2023 年 1 月 13 日

附件：



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

时间：2023 年 月 日

行业领域

检查人次

（其中专家和专

业技术人员人次）

检查生产经营

单位、场所数
排查隐患数

是否有重大

隐患（如有

请详细说

明）

共计*人次，其

中专家和专业

技术人员*人次

以上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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